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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河县坝营镇左家庄村卫生室:

本机关于 2023 年08 月25 日查明你(单位)高下列违法行为:医疗机构未凶

(1、建立消毒管理组织~_2、制定消毒管理制度)。。

上述行为已违反了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四条之规定，现依据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四

十一条规定，决定予以你(单位)匾警告;口罚款元的行政处罚。同时责令

(立即)改正违法行为。 a

一再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缴至涮蜗输响蝴俐始莉即可防眼句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(一)顶规定，每日接罚

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或清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 6个月内向广宗县人民法院起诉，但不得停止执行

本处罚决定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

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卫生监督员签名:
h ‘A ‘..-.，~-

/'丁~;:.，~\;::"工主〉J迁...(..(，X ~ì-，.，.-".--'"_J.. -;'::，一.-4;;纠VIj ，气.二 u 川--，
/'\，七、

2023 年 08 月 '25 日

我于 2023 年 08 月 25 日收到本决定书，卫笠监督员在处罚前已向我(单

位)告知了权利，并昕取了我的陈述和申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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